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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15 年度幼童軍及潛能開發、原住民、新住民、自強戶

學童聯團舍營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 

彰化縣執行童軍教育活動 115 年度工作計畫。 

二、主旨：發揚幼童軍服務精神，展現幼童軍教育活動的成效，藉由聯團舍營活動，以

培養兒童德、智、體、群、美五育健全成長，落實全方位教育活動，涵育健全國

民。 

三、主題：歡樂童軍向前行 

四、目的： 

(一)展現幼童軍活動「寓教於樂」，藉由聯團舍營活動的辦理，培訓幼童軍自立自強能

力，發揚小隊精神，激發學習潛能，增進彼此情誼，透過榮譽制度實踐品德教育，

養成勇敢、冒險、積極、進取之態度，並發揮才能以及展現十二年課程綱要「綜

合活動領域」童軍教育與童軍活動之成果，以達五育均衡發展之教育目標。 

(二)鼓勵幼童軍參與環境生態保護行列，認識大自然生態資源，並透過自然體驗活動，

提昇學生之環保觀念，進而身體力行各項環保措施，培養愛護地球之良好習慣。 

(三)引導弱勢族群學童認識幼童軍教育活動，體驗戶外團體生活互助合作精神，培養

積極進取正確人生觀。 

五、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彰化縣政府 

     輔導單位：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主辦單位：彰化縣伸港鄉伸仁國民小學 

     協辦單位：彰化縣童軍會、福興國小、田中國小、泰和國小、民生國小、漢寶國小、內

安國小、湖東國小、田頭國小、草湖國小 

六、組織： 

(一)由彰化縣政府與彰化縣童軍會組織籌備委員會負責籌劃。 

(二)全營營本部設榮譽營主任 1人，榮譽副營主任 2人，營主任 1人，副營主任 2

人，指導委員若干人，執行秘書 1人，副執行秘書 1人，各工作組組長及組員若

干人。 

七、活動日期： 預訂 115 年 10 月 1 日、2日（星期四、五）計兩天一夜。 

八、活動地點：預定在東勢林場(視招標情況而定，如有異動，另行公告)。 

九、優先參加對象： 

幼童軍 320 人，服務員 80人，共計 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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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化縣國小高年級身心障礙學童，行動能自主者。 

(二)彰化縣國小高年級原住民學童、新住民學童、中低收入戶學童。 

(三)有童軍素養背景一般民眾參加服務員工作。 

十、組團： 

(一)每一團 4 小隊，每小隊 10 人（含帶隊老師），幼童軍 8團。 

(二)服務員(含工作人員)預計 80 人。 

十一、活動日程：如附件一（課程表）。 

十二、活動方式： 

採舍營方式辦理，包括幼童軍技能考驗、分站活動、遊戲、學藝活動、體能活動、

急救、生態與環境保護、探涉活動、營火、交誼與服務等活動。 

十三、經費：聯團舍營經費擬申請縣政府給予部分補助，其餘經費由參加人員繳交。如附 

件二（經費概算表） 

(一)參加費用： 

1.幼童軍舍營二天一夜每人繳交參加費新台幣 1,300 元整（內含膳食費、材料費、

資料費、住宿費、活動保險費及相關活動經費）。 

2.身心障礙學生、原住民學生、新住民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參加費（共 50 人)，

敬請縣政府給予補助，各校繳費人數每滿九人（含帶隊老師），得享外加一名補

助名額（例：報名 10人收 9人的費用，補助名額以弱勢學生為優先對象），依

此比率類推。 

3.各團帶隊老師參加費比照幼童軍及童軍繳費標準繳交，（幼童軍帶隊老師每人繳

交參加費新台幣 1,300 元整），其費用請向原服務單位報支。 

(二)一般退費：報名人申請退費者，應先填具退費申請書(如附件三)，交原報名單位，

並依下列退費標準退還報名費用： 

1.退費申請書於 115 年 9 月 20 日(含)以前提出申請，退報名費 30%。 

2.自 115 年 9 月 21 日起則不予退費。 

(三)特殊情形退費：報名人因遇天然災害經證明為受災戶，致全程無法參加活動，全 

    額退費。 

(四)工作人員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報支。 

十四、報名：分兩階段報名：各校請於 115 年 9 月 12 日(第一階段)及 9月 16 日(第

二階段)(預計)前上網報名。 

    每校報名上限為 30人。 
(一)9/11-9/12 日：有參加本年度三五童軍節慶祝活動之學校優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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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15-9/16 日：開放無參加本年度彰化縣三五童軍節慶祝活動之學校。 

(三)報名網站連結：https://reurl.cc/O6QjmD 

                 幼童軍報名表↓ 

 

        1.各校請上網完成報名手續，報名網站另行公告，報名後將報名表列印核章，連同 

          參加費用於 115 年 9 月 16 日至 9月 17 日向承辦單位(伸仁國小)辦理繳交。【如欲

匯款，匯款帳戶-- 伸仁國民小學；匯款銀行—彰化縣伸港鄉農會 本會(銀行代號

6360018)；帳號 63601040000362 手續費請自付】。 

        2.營區房型不一，活動期間《食宿》由大會統一安排，請各學校無異議配合。 

十五、工作籌備會議及領隊會議時間：請大會工作人員、各校帶隊老師及服務

員準時出席各籌備會議。 

會議項目 日期時間 地點 出席人員 備註 

工作 

籌備會 

8/26（三） 

14:00 

福興國小 

多功能教室 
各組組長 報告工作進度 

領隊會議 

及籌備會 

9/22（二）

10:30 

福興國小 

多功能教室 

各組組長、組員、 

各校領隊 

報告工作進度，宣布

交通、報到時間、地

點、攜帶物品及注意

事項。 

十六、繳費：請參加學校於 9 月 16 日至 9月 17 日向伸仁國小總務處繳納。 

十七、獎勵： 

(一)辦理大會聯團舍營工作績優人員，報請縣政府予以獎勵。 

(二)成績優良小隊，由童軍會予以獎勵。 

十八、大會工作人員、帶隊老師及服務員，於籌備工作會議、領隊會議及舍營

期間，請原單位予以公（差）假登記，在活動結束後於本學期內，在不影

響校務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擇一日補休假。 

十九、全程參與者核給研習時數 10小時。 

二十、本計畫經彰化縣童軍會通過，報請彰化縣政府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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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彰化縣 115 年度幼童軍及潛能開發、原住民、 

新住民、自強戶學童聯團舍營活動課程表 
115 年 10 月 1 日（星期四） 115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五） 

時  間 課程 時 間 課程 
07：00 

︱ 

08：00 

分站迎載各校參加人員 

06：00 

︱ 

07：00 

聞雞起舞、晨間漫步 

呼吸清晨空氣 

08：00 

︱ 

09：30 

車上團康 

07：00 

︱ 

07：30 

早餐 

09：30 

︱ 

10：00 

報到、分發資料、 

環境介紹與認識、置放行李 

07：30 

︱ 

08：00 

晨檢、講評、遊戲 

10：00 

︱ 

10：30 

默契考驗 

歐！蘇珊娜 

中國功夫、凡人歌 

08：00 

︱ 

08：30 

升旗 

晨間講話 

10：30 

︱ 

11：20 

第一次團集會 

團隊精神培養 

08：30 

︱ 

09：00 

講急救 

11：30 

︱ 

12：00 

開訓典禮 

09：00 

︱ 

11：00 

第四次團集會 

(生態與環境保護) 

(東勢林場探涉追蹤) 

依一封信找尋答案 

12：00 

︱ 

13：15 
午餐、休息 

11：00 

︱ 

14：00 

生活技能考驗(升火烤肉用餐禮儀) 

聯誼(友情交流) 

13：15 

︱ 

13：30 

歌曲教唱 

14：00 

︱ 

15：00 

叢林大冒險 

(東勢林場山訓場) 

13：30 

︱ 

15：00 

第二次團集會 

主題：科學遊戲及叢林奇譚遊戲 

15：00 

︱ 

快樂賦歸、珍重再見 

分車載回各校參加人員 

15：00 

︱ 

15：10 

房間分配 

雨天備案: 佳霖餐廳(風雨棚) 

15：10 

︱ 

15：30 

茶點時間 

15：30 

︱ 

17：00 

第三次團集會 

(才藝研習+節目練習)第 2、3 次團集會交換進

行 

17：00 

︱ 

各校時間－ 

營火節目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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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18：00 

︱ 

19：00 

晚餐 

交誼活動 
 

19：00 

︱ 

21：00 

營火  

21：00 

︱ 

21：30 

工作會報  

21：00 

︱ 

21：50 

沐浴 

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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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彰化縣 115 年度幼童軍及潛能開發、原住民、新住民、自強戶

學童聯團舍營活動退費申請書 

申請日期 :     年    月    日    

申請學校  學校承辦人  

退費學生  聯絡電話  

退費原因 

□因故無法參加(個人因素) 

□活動取消/延期 

□其他 

原繳費金額 

 

 

退款銀行             銀行(農會/郵

局) 

               分行 

帳戶名稱  

銀行帳號 
                           

行庫代碼  

注意事項: 

1.依主辦單位退費規定，退款金額將扣除相關金流手續費。 

2.申請人填寫資料後，請將本表單連同主辦單位給的繳費「領款收據」正本(若

無則免)、貴校「退費領據」寄回主辦單位。 

3.匯款退費約 10 個工作天 。 

 

申請人簽章: 

承辦人簽章: 

 


